关于中关村示范区“1+5”支持资金
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

为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推进中关村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激发中关村创新创业主体活力，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对中关村示范区系列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了全面修订，主要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情况
2017年，原中关村管委会对资金政策进行整合，形成了“1+4”资金政策文件，并于2019年进行修订。“1”是《关于精准支持重大前沿项目与创新平台建设的若干措施》，“4”是《提升创新能力优化创新环境支持资金管理办法》《优化创业服务促进人才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一区多园协同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每个资金办法配套印发一个实施细则。
“1+4”资金政策在引导产业提升、助力企业发展、改善营商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已不适应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两委合署办公等新的形势和要求，同时为进一步加强支持资金的精准性、引导性，有必要对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完善。
二、修订原则
此次政策修订工作，坚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做到“四个结合”：
（一）结合中关村示范区的新定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中关村论坛重要视频致辞精神，推动中关村新一轮先行先试政策扎实落地，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
（二）结合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指标的新体系，注重围绕“创新能力和创业活跃度、结构优化和产业价值链、绿色发展和宜居包容性、开放创新和国际竞争力、综合质效和持续创新力”等指标体系，把握创新范式的新变化，优化资金支持方向，持续推动中关村示范区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三）结合两委合署、机构重塑的新形势，加强相关资金政策统筹融合，适应示范区创新创业实际需要，积极推动资金管理创新，打造更精准、有效的政策体系。
（四）结合优化营商环境的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遵循创新规律，便捷服务创新主体，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着力避免项目资金“小碎散”、支持带动作用不足等问题。
三、主要修订内容
此次政策修订，紧紧围绕中关村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按照两委合署办公后新的体制机制，紧密结合中关村示范区“十四五”规划和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措施的落实，统筹优化原有资金支持政策措施，构建“顶层设计—具体举措—资金支持”的政策体系架构。
（一）构建“1+5”支持资金政策体系
“1”是指《关于促进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支持政策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与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的行动计划衔接，同时也是新一轮先行先试政策的落实举措之一。
“5”是指推动“1”（《若干措施》）落地的5个资金支持政策文件，包括《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支持资金管理办法》、《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促进园区高质量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支持资金管理办法》、《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支持资金管理办法》。
（二）政策修订的主要特点
[bookmark: _GoBack]此次修订工作，从便利创新创业主体使用的角度出发，按照创新要素、创新规律设计条块，贯通政策支持点，使支持方向更加聚焦、支持额度大幅提升、支持政策更加精准、申报流程更加规范便捷。
一是内容更加简化。目前，各办法包括总则、支持内容及标准、项目申报与审核、监督管理和附则五个部分，共15个支持方向、63个支持点，内容更加聚焦创新创业主体的关注点。同时，取消实施细则，采取通知或申报指南的方式组织实施，更便于创新创业主体理解和操作。
二是体系更加协调。目前，5个办法按照创新规律紧密协同，各办法内容体量相当。同时，形成与原科委支持资金有效衔接、错位支持的局面。    
三是支持更加精准。支持资金由过去干什么、补什么调整为缺什么、补什么。各政策点最低支持额度提高到10万元，有效解决支持资金小碎散的问题。
四是方式更加灵活。在支持方式上，采取事前直接补助、后补助、股权投资等方式，坚持完善制度与大胆创新相结合，既具有一定的普惠性，更侧重于资金的引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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